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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湟源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 

（2025）青 0123 破申 1 号

 

申请人：青海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迟某淼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马某虎，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马某娉，青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西宁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青海省西宁市湟源

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某杰。

申请人青海某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西宁某有限公司已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，向本院申请裁定受理申请

人青海某有限公司对西宁某有限公司的重整。事实与理由：被申

请人于 2006 年 1 月 9 日注册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

表人：杨某杰，注册资本：7568 万元，实收资本：1000 万元，

住所：青海省湟源县申中乡卡路村，登记机关：湟源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。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已明显缺乏债务清偿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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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依法具备重整条件。主要事实及理由如下：一、被申请人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。2018 年 9 月 18 日，申请人同意接受被申请人

可转债【2018】年 1 号的发行备案。2018 年 9 月 27 日被申请

人在申请人处发行 2 期“西宁某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可转

换债券”，累计发行募集资金 2000 万元，涉及约 70 名投资人。截

至最后一期债券到期兑付曰 2020 年 10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未按

约定履行足额支付债券本息的义务，构成实质违约。经协商，申

请人代替 70 名投资人对被申请人提起诉讼。根据 2021 年 6 月

24 日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 “城西法院 ”）出具的

（2021）青 0104 民初 220 号、（2021）青 0104 民初 222 号

民事调解书，被申请人应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偿还违约金

956,975.50 元 ； 应 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 前 偿 还 本 金

1,135,512.28 元，违约金 98,685.33 元；应于 2021 年 8 月 30

日前偿还本金 2,000,000.00 元，违约金 101,578.08 元；应于

2021 年 9 月 30 日 前 偿 还 本 金 2,000,000.00 元 ， 违 约 金

85,950.68 元 ； 应 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 前 偿 还 本 金

2,000,000.00 元，违约金 68,054.79 元；应于 2021 年 11 月

30 日前偿还本金 3,000,000.00 元，违约金 54,695.89 元；应于

2021 年 12 月 30 日 前 偿 还 本 金 5,000,000.00 元 ， 违 约 金

30,246.58 元；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前偿还逾期管理费及诉讼



— 3 —

相关费用 303,979.58 元。上述金额共计 15,835,678.71 元。若

被申请人未能按期全额支付前述任何一笔款项，则自被申请人违

反调解协议且担保方未在履行届满 3 日内支付的，逾期利率、违

约金、逾期管理费等均都将恢复至原有计算标准并继续计算直至

付清全部本息之日止。裁定对被申请人予以强制执行；强制执行

中，因被申请人暂无可供执行财产，2023 年 3 月 6 日城西法院

出具（2021）青 0104 执 1735 号之二、（2021）青 0104 执

1736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2024 年 6 月 3 日，申请人向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申请恢

复执行，2024 年 8 月 13 日，申请人前往城西法院就申请人与被

申请人之间债券兑付纠纷一案的案涉金额、计算方式以及经法院

调解后的履行情况进行说明，同时明确截至 2024 年 6 月 3 日申

请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案涉金额共计 24,475,852.80 元，其中因发

行一期债券产生的债权金额 6,188,494.57 元；因发行二期债券

产生的债权金额 18,287,358.23 元。2024 年 8 月 13 日、2024

年 8 月 14 日，城西法院分别作出（2023）青 0104 执恢 498 号

之三、（2024）青 0104 执恢 39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将被申请

人名下位于西宁市湟源县申中乡立达村 401 号不动产及地上建筑

物以流拍价 23,133,240.00 元抵偿给申请人，在扣除执行标的产

生相关费用后，抵偿因发行二期债券产生的债权 18,287,358.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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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抵偿因发行一期债券产生的债权 4653917.77 元，剩余

1534576.80 元的案款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无法执行，终结本

次执行裁定。另，通过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查询，截至本申请

提出之日，被申请人涉诉涉执案件共有 44 件，其中执行终本案

件 24 件，尚未履行的金额共 3,936,610.00 元。同时，终本案件

中涉及金融机构的有 3 起，剩余 21 起均为湟源县相关村民委员

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不仅对申请人负有到期债务且不能清偿，也

负有其他到期债务不能清偿，因此被申请人符合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的破产条件。

二、被申请人已明显缺乏债务清偿能力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的规定，债务

人虽账面资产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

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（一）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

现等原因，无法清偿债务；（二）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

员负责管理财产，无法清偿债务；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

法清偿债务；（四）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五）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。综合被申请人的实

际状况，被申请人已明显缺乏债务清偿能力，主要事实如下：

（一）被申请人没有货币，且主要财产不能变现，无法清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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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

根据湟源县财政局聘请青海恒思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对被申请人财务审计并作出的青恒思会（专

审）字【2023】第 129 号《专项审计报告》，被申请人负债共计

78,517,343.55 元，其中欠付职工薪酬及扶贫分红款项共计

13,784,818.80 元。被申请人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

程，账面价值共计 64,753,536.31 元。按照该审计报告，被申请

人没有货币资金，且主要资产是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不容易变

现清偿债务。同时，在建工程若不在建成后投入使用，其价值将

以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减少，但负债本金及其利息等则将以时间的

增加而增加。

（二）被申请人欠付多笔债务，经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

务

如上述所述，被申请人除拖欠申请人款项 1,534,576.80 元

外，通过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可查询的信息显示，被申请人执

行终本案件 24 件，尚未履行的金额共计 3,936,610.00 元。上述

案件经法院强制执行，均未获得清偿。

（三）被申请人已停产停业，相关资产已出租，法定代表人

无法联系且无他人负责经营管理。根据申请人调查及与当地政府

沟通对接，被申请人已完全处于停产停业状态，不仅如此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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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将经营场地、厂房等已出租给第三方经营，主要股东及法定代

表人杨某杰前期无法联系，且无其他人员负责债务人的经营管

理。在此情形下，继续放任被申请人维持现状，一方面将导致资

产贬值、受损，一方面将导致债权人长期不能获得受偿，债权人

利益将遭受严重损失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已明显缺乏清偿债务的能

力。

三、被申请人具备重整的价值。1.被申请人主营业务是饲草

加工，且生产加工规模较大，2019 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林业重点

龙头企业，是农业产业龙头企业。根据申请人的推荐，已有省内

个别企业对投资或并购被申请人表达了积极意愿，但因被申请人

债务金额等无法查实，相关法院执行及保全措施不能解除等原因

搁置，如在重整程序中核实资产及负债，能够引入投资人参与被

申请人的投资，盘活被申请人资产，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，

为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。2.2024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农业

农村部、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推动饲草产业高质量发展

的意见》提出，积极推动饲草全产业链发展，构建饲草生产、加

工、储存、流通、销售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格局，培育一批新

型经营主体，积极发展便于商品化流通的饲草产品。《青海省饲草

产业振兴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6 年）》明确提出，鼓励引导

社会化资本、金融资本投入，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，支持实施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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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饲草产业和草牧业工程项目。

基于上述，被申请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债务

的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及第

七条第二款规定，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债务清偿

能力的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的重整申请。据

此，申请人为维护合法权益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规定向法院提出对被申请人重整的申请，请法院依法予以受

理。

被申请人西宁某有限公司提出异议称：（一）债权人申请主体

不适格。1.提出重整申请的青海某有限公司并非本企业最大债权

人，其债权份额在企业整体债务结构中占比较小，无法全面、客

观地反映企业真实的债务状况和偿债能力。企业与其他主要债权

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协商，在债务处理问题上已有初步共

识和解决方案，而该债权人单方面提出重整申请，可能会打乱企

业整体债务处理节奏，损害其他债权人及企业自身的合法权益。2.

依据（2023）青 0104 执恢 498 结案通知书可知，青海某有限公

司向法院申请执行的（2021）青 0104 民初 220 号民事调解书已

全部执行完毕，这与申请书所提及的情况不相符合。（二）公司未

形成资不抵债的局面。 根据青海恒思会计师事务所对我公司进行

的评估工作和评估报告可知，报告并未向我公司送达，仅告知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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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是以 1 元入账。我公司以名义金额入账的土地两块（按 1 元入

账）、账外游离资产 16 项，市场价格有待评估。我们认为该评估

报告在名义金额和账外游离资产的评估方面存在较大偏差，严重

影响评估报告准确性与公共性，不利于保护相关债权人及企业自

身的合法权益。（三）未寻到投资方。 自公司债务逾期后，申请

人与我公司均积极展开了寻找投资方的工作，尝试了包括对接投

资机构、参与项目等多种方式，但至今仍未找到合适的投资方。

在此情况下，申请人仍执意推进重整，我公司不同意：1.从企业

实际情况出发，当下企业虽然面临经营困境，但仍拥有稳定的客

户群体。若继续维持现有经营模式，通过优化内部管理，调整业

务策略和债务化解等方式，仍有机会逐步改善企业财务状况。2.

一旦启动重整，企业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。一方面，由于缺乏投

资方的资金支持，重整过程中企业的运营资金难以保障，可能导

致业务停滞、客户流失，进一步削弱企业的竞争力；另一方面，

重整程序复杂，涉及众多法律、财务事务，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

人力成本，增加企业的负担。3.我公司认为，在没有投资方的情

况下强行推进重整，对债权人的利益也可能造成不利影响。相较

于重整，维持企业现有经营状态，积极寻找资产重组的投资人，

进一步积极与债权人等方面沟通协商债转股等，逐步偿还债务，

更有可能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最大限度的清偿。（四）相关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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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说明。 我方作为被申请人，在重整申请书中申请人称联系不

上我方。对此，我方作出如下澄清与说明：在我公司发生债务逾

期以来，我方始终保持积极配合的态度，所有联系方式，包括办

公地址、电话、电子邮箱等均未曾变更，一直处于可正常联络的

状态。在得知申请人递交申请书后，我方主动与申请人取得联

系。因此我们推测，可能是申请人在沟通渠道上存在误解，或者

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。所以，不存在申请人联系不上

我方的情况。综上所述，本企业认为青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

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撑，不符合企业的实

际情况和长远利益。恳请法院依法审查，驳回该债权人的破产重

整申请。

本院查明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，西宁某有限公司于 2006 年

1 月 9 日在湟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注册登记成立，法定代表

人杨某杰，注册资本 7568 万元，营业期限：长期，经营范围：

饲料加工、销售；粮食收购、销售；牧草种子生产、经营；造

林、城镇绿化苗木生产、批发、零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

术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

外；果、蔬育苗种植、销售；花卉栽培、销售；土地平整；草原

沙化治理；蔬菜保鲜、水果、农副产品的储存、批发、配送；草

原鼠害防治、荒山治理、生态环境治理；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；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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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生产、销售。富农草业公司的股权结构为：杨某杰认缴出资额

4680 万元，持股比例 61.8393%；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

司认缴出资额 2000 万元，持股比例 26.4271%；湟源县供销合

作联合社认缴出资额 368 万元，持股比例 4.8626%；青海省农产

品流通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300 万元，持股比

例 3.9641%；青海泉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200 万元，

持股比例 2.6427%；芦某英认缴出资额 20 万元，持股比例

0.2643%。

另查明，城西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青 0104 民初 220

号、（2021）青 0104 民初 222 号民事调解书，被申请人西宁某

有限公司应于自 2021 年 6 月 30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前偿还

申请人股权交易公司本金、违约金、逾期管理费及诉讼费用等共

计 15835678.71 元。调解书生效后，因被申请人西宁某有限公

司未履行清偿义务，2021 年 7 月 19 日，申请人青海某有限公司

向城西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该案受理后作出（2021）青

0104 执 1735 号、（2021）青 0104 执 1736 号执行裁定书，强

制执行中，因被申请人西宁某有限公司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裁

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2024 年 6 月 3 日，经申请人青海某有限

公司申请，城西区人民法院恢复执行， 并作出（2023）青 0104

执恢 498 号之三、（2024）青 0104 执恢 394 号之一执行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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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，将被申请人西宁某有限公司位于湟源县申中乡立达村 401 号

不动产及地上建筑物以流拍价 23133240 元抵偿给申请人股权交

易公司，在扣除相关费用后，抵偿因发行二期债券产生的债权

18287368.23 元，抵偿发行一期债券的债权 4,653,917.77 元，

剩余 1,534,576.80 元未执行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：

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”。本案中被申请人西

宁某有限公司已偿还申请人青海某有限公司大部分债务，尚欠部

分债务，被申请人西宁某有限公司有偿还的资产，并不存在资产

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现象。另申请人青海某有限公司提出西宁

某有限公司有尚未履行的其他债务，但仅提供终本案件统计表，

未提交相应的法律文书印证，无法证实。此外本案听证中申请人

青海某有限公司提交了湟源县财政局委托青海恒思会计师事务所

对西宁某有限公司进行的专项审计报告，但被申请人西宁某有限

公司对其中部分资产审计提出质疑，认为公司以名义金额入账的

两块土地及账外游离资产 16 项有待评估。该报告使用说明中注

明“非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委托目的之规定”。据此该审计报告不能完

整、全面反映被申请人西宁某有限公司的资产及负债。综上，申

请人青海某有限公司申请对被申请人西宁某有限公司重整的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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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成立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、

第十二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申请人青海某有限公司的申请不予受理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并提交副本五份，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 

审  判  长    史 正 光

审  判  员    周    毛

审  判  员    朱 秋 安

二〇二五年三月三日

法官助理     祁 光 丽

书 记 员     张 玉 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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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

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  债务人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

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 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  人民法院裁定不

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

明理由。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

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，经审查发现债务人

不符合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，可以裁定驳回申请。申请人对裁

定不服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

上诉。


